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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1/2021_2022__E8_AF_81_E

5_88_B8_E5_85_B8_E5_c33_41785.htm 「案情」 原告：周迪武

、涂鹏程等34人。 代表人：黄克纯、杨邦生等5人。 被告：

衡阳市飞龙股份有限公司。 1989年元月，衡阳市飞龙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飞龙公司）的前身衡阳市物资回收股份有限公

司经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湘银（1989）12号文件批准，

发行首期股票720万元，其中向社会公开募股200万元。同年3

月29日，飞龙公司公布“股票发行公告”，称优先股计发利

息，不分红，不增值，三年期（指结算期，下同）千元股票

保息保值，年终利率27.164％，利息814.92元；二年期千元股

票提前付息25.938％，凡购股者交股金740.62元，当即发给股

票一千元，不满二年期股票利率17.01％；六年期千元股票保

息保值，到期可得股息2231.56元，加上本金可得3231.56元。

该公告还对普通股的分红比例进行了约定。1989年4月，周迪

武、涂鹏程等34人根据飞龙公司的“股票发行公告”，认购

了不同数额的普通股、优先股股票共计9万余元。同月13日，

飞龙公司召开首届股东代表大会，通过了公司章程。该章程

明确指出，优先股不承担风险。与此同时，飞龙公司董事会

制定了财务管理细则，规定优先股股息高于银行当年利息40

％，按月计提入成本：每年年终一次发放。但没有证据证明

该细则通过股东大会批准，并周知股民。1990年4月13日，飞

龙公司根据国家银行取消保值利息的政策，经董事会讨论决

定，第二次股东代表大会通过，作出了“关于股票红息调整



的决定”，决定取消优先股原保值利息，股息按高于银行利

率40％一年结算一次。该决定未公诸社会。1991年元月，首

期发行的普通股全部转为优先股。1992年4月，飞龙公司又一

次发布公告，称由于国家政策作了调整，原购三年、五年、

六年期股票一律改为每年结算一次，股息按高于银行利息40

％支付，并书面通知包括原告在内的股东领取股息。股东对

此不服，提出异议。飞龙公司函复：根据国家政策的调整，

银行取消了保值利息，因此优先股的保值利息也随之取消；

调整股息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代表大会、最高决策机构

董事会的决定。此后多数股东领取了降低股利率后的股息。

原告周迪武、涂鹏程拒领股息，并起诉至衡阳市城南区人民

法院。 受理周迪武、涂鹏程的起诉后，城南区人民法院认为

本案将涉及飞龙公司众多股东的利益，属于起诉时人数尚未

确定的集团诉讼，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五十五条的规定，发出公告，通知权利人进行登记。截

止1992年8月6日，有32人进行了登记，加上两起诉人，原告

方共计34人。登记期满后，登记人推举了5位代表人参加诉讼

。 原告方诉称，飞龙公司不按1989年3月29日“股票发行公告

”约定的优先股股利率支付股息，单方降低股息，不符合法

律规定；飞龙公司提出国家银行利率调整可以变更既定股息

的观点错误。请求判决飞龙公司按最先约定支付优先股股息

。 飞龙公司辩称，1989年3月29日公告未经公司同意，且与有

关政策法律相悖，没有法律效力；飞龙公司在法无明文规定

的情况下，根据国家政策调整及国家银行取消保值利息的实

际，经董事会讨论决定而调整股息没有错误；诉讼原告大部

分已领取调整后的股息，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默认；原告



方的普通股股东无权起诉。因此，应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

求。 「审判」 城南区人民法院除查明上述事实以外，还查明

飞龙公司的股票已经上市交易，给大多数股东配发了新股。

城南区人民法院认为：飞龙公司于1989年3月29日公布的“股

票发行公告”，系其招股行为。飞龙公司在调整股息后给股

民的书面答复中指出，该公告是根据当时银行利率计算而张

贴的，无足够证据证实该公告已被撤销、变更或废弃，应认

定该公告有效。该公告提出的优先股股利率是一种要约，原

告方购买优先股、普通股即对 “公告”的承诺，飞龙公司应

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不得单方变更优先股股息，否则于理不

符，于法有悖。飞龙公司召开的第二次股东代表大会，多数

股民不知晓，缺乏代表性。飞龙公司称股东要购有5000元股

金，方可有代表资格，参加代表大会，没有政策法律依据，

不予支持。首届股东代表大会和董事会于1989年4月制定的“

财务管理细则”、1990年4月13日“关于股票红息调整的决定

”、1992年4月公告，均未经股东大会同意，亦未周知股民，

且董事会无权就股息调整作决定。上述细则、决定、公告均

没有法律效力。飞龙公司强调优先股不承担任何风险，又称

根据国家政策调整和银行保值利息的取消可以变更既定股息

，这实际上是让股民承担政策风险、银行利率风险，显然自

相矛盾，其变更股息有理的观点不能成立。1991年元月所有

普通股转成优先股后，由于1989年3月29日公告继续有效，原

普通股股东据此享有起诉权。飞龙公司单方降低股息后，原

告中一部分人为避免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受更大损失或在重大

误解情况下，领取降低后的股息，不是对飞龙公司行为的默

认。综上所述，飞龙公司降低股息于理于法有悖，应负本案



全部责任，原告请求判决飞龙公司按1989年3月29日公告支付

优先股股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支持。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

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和第五条“公民、法人的

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的

规定，参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

见》第二十三条第三款“公司对优先股的股利须按约定的股

利率支付。优先股不享有公司的公积金权益。当年可供分配

股利的利润不足以按约定的股利率支付优先股股利的，由以

后年度的可供分配股利的利润补足”的规定，判决如下： 衡

阳市飞龙股份有限公司按1989年3月29日“股票发行公告”约

定的优先股股利率向原告支付股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